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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公车管理办法 

师地理〔2019〕1 

 

为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，加强地理科学学部公车管理，保障公

车运行规范，防范公车私用行为，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公车运行暂行

管理办法》（师校发〔2015〕32号）文件和《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

部院系工作责任书》要求，结合地理科学学部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管理办法所指公车为车辆所属权归学校所有，且在学

校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在地理科学学部名下的机动车辆。 

第二条 学部鼓励通过社会化方式解决教学、科研以及其它公务

活动中的交通需求。 

第三条 原则上需将现使用公车统一上交学校。因工作需要保留

公车的，须通过学部向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获得批准方可保

留使用。学部成立前已获得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备案的车辆可不

再次进行申请备案。 

第四条 学部将根据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使用人界定为

车辆管理人，并根据其学部内二级单位属性界定车辆所属关系，如需

要进行车辆管理人和学部内二级单位属性调整的需填报《地理科学学

部公车管理人/单位调整申请表》报学部备案，由学部提交学校资产

管理部门进行信息变更。 

第五条 车辆运行维护费用原则上由科研课题支出，学部公共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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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不予支持。纳入重点实验室/工程中心（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）管

理的公共车辆且用于野外基地或重点实验室公共事务使用用途的可

从实验室运行经费给予支出，但需严格把关，厉行节约，禁止在重点

实验室运行经费中支出与野外基地及重点实验室公共事务无关的车

辆运行费用。 

第六条 车辆使用记录采用日登记制度。每辆公车须随车放置《地

理科学学部公车使用登记表》，每次用车须进行车辆使用登记，当日

同一位使用人同一使用用途可合并成一条记录登记，但需在事由中同

时标注关键途径地点，以便于后期可核准行驶里程。 

第七条 车辆维护需进行信息登记，每辆公车随车放置《地理科

学学部公车运行维护登记表》进行登记。 

第八条 加油费用原则上凭票据报销，如有因野外考察途中加油

难以开具发票需要办理加油卡的特殊情况，在《地理科学学部公车运

行维护登记表》中登记时，对购置加油卡和使用加油卡加油均需同时

登记相应加油卡卡号，并在购置加油卡登记时备注购置理由。 

第九条 每年 1月份和 7月份上半月，每辆公车向学部提交半年

中《公车使用登记表》和《公车运行维护登记表》，材料提交至学部

资产管理员处统一归档留存。 

第十条 严禁公车私用、严禁公车外租、严禁公车参与教学科研

以及必要公务事项外的任何活动。节假日期间，除特别工作需要外，

公车应当封存停驶。 

第十一条 学部财务办公室将根据《公车使用登记表》《公车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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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登记表》、学校财经处登记的《车辆运行支出记录》不定期对公

车进行抽查，发现疑似公车私用或假借公车名义报销加油票、停车费、

过路费等问题将上报学校纪检监察办公室进行调查并按规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使用公车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，使用公车过程中

出现违反交通安全法规的，使用人需及时进行处罚处理，并由个人承

担处罚费用。如有酒驾、醉驾等严重违规行为，将按照国家和学校相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公车管理人员具有定期对公车进行维护保养的责任，

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车辆年检。 

第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参照学校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执

行。 

第十五条 办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地理科学学学部 

2019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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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 

地理科学学部 

公车管理人/单位调整申请表 
 

 

 

车号：  

现管理人： 拟调整管理人： 

现管理人工作证号： 拟调整管理人工作证号： 

现管理单位： 拟调整管理单位： 

  

  

现管理人签字： 拟调整管理人签字： 

现管理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拟调整管理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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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 

地理科学学部公车使用登记表 

车号：         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时间段：    年  月-    年  月 

使用日期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
出发里程

表读数 
到达时间 到达地点 

到达里程

表读数 
事由 使用人 

  年 月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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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3 

地理科学学部公车运行维护登记表 

车号：            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时间段：    年  月-    年  月 

日期 事项 金额 加油卡卡号 备注 经办人 

    年 月 日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1.事项包括：加油、购置加油卡、保险、维修保养、验车、停车等 

2.如购置加油卡、使用油卡加油，请填写加油卡卡号。购置加油卡的同时在备注中注明原因 


